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妨害兵役防制向下扎根之宣導策略與推動作法 

內政部役政司 115 年 4 月 

一、 政策推動背景：現行宣導之挑戰與限制 

(一) 各級長官支持：內政部於 115 年 1 月 20 日召開「115 年

全國役政推動工作檢討會報」時決議，防制妨害兵役之

觀念應自教育端向下扎根、逐步形塑社會共識，避免僅

能事後消極處分，而未能發揮預防與嚇阻效果。 

(二) 統計資料顯示：查 108 年至 114 年妨害兵役案件最多者，

為經催告仍未返國，致未能接受徵兵處理或徵集者，占

61%。 

(三) 案件型態前移：近年妨害兵役案件多屬非惡意、認知不

足所致，且許多行為發生於役齡前，法律責任卻在役齡

後才浮現。 

(四) 宣導時間偏晚：現行宣導多集中於役男接近役齡階段，

中學階段的學生與家長接觸法令有限，導致地方政府往

往在案件發生後，行政與司法成本已高時才介入。 

(五) 國際經驗借鏡：以色列等國家在兵役制度推動上，透過

公民教育讓學生與家長理解制度界線，重點在於提早降

低誤解與違規風險，而非提早徵兵。 

二、 政策概念發想：Nudge 輕推 

(一) 「推力理論」（Nudge Theory）Nudge 的英文原意是用手

肘輕輕碰觸對方，達到提醒或推動效果，是一種極微小、

若有似無之力。 

(二) 雖是輕輕的推力，卻在無形中產生作用而影響結果。 

(三) 而推力理論就是運用適度誘因或鼓勵、提醒等方式，在

不限制個人選擇自由的情況下改變人們的決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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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政策核心思維：以「前端預防」取代「事後追究」 

(一) 預防為核心：政策重點不在於抓人，而是透過事前提醒，

讓學生在還來得及的階段，清楚法律紅線。 

(二) 減輕地方負擔：透過提升前端認知，目標是降低地方政

府與後端執法與司法的處理壓力。 

(三) 既有行政原則：以既有業務之前端強化，不新增地方政

府與學校負擔、不另立專案、不增加行政程序。 

四、 政策宣導策略：分眾、生活化、一致性 

(一) 宣導對象分眾化： 

1. 學生端：中學生以上男子，建立基本法律界線認知。 

2. 家長端：針對升學與出國規劃的主要決策者進行宣導。 

3. 學校端：輔導導師、輔導室與行政單位，作為轉介與提

醒的角色。 

4. 政策端： 

 教育部：至大專校院向學生宣講或專題報告、向所有承

辦人宣導。 

 國教署：納入全民國防補充教材。 

(二) 內容聚焦生活情境： 

1. 鎖定「出國就學/長期出境」、「休學/轉學/學籍異動」、

「接獲通知未回應」等高風險情境。 

2. 核心訊息強調：「不是不能做，而是要依規定辦理」。 

3. 語彙一致化：不使用恐嚇式或司法導向語言，改以「風

險提醒」與「界線說明」為主，避免地方各自解讀。 

五、 執行工具與作法：輕量化 E-DM 

為了不增加地方與學校行政負擔，建議採取「輕量化、可轉

傳」的 E-DM 宣導模式，取代長篇大論的簡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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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【學生版 E-DM】重點：聚焦人生規劃，提醒妨害兵役屬

刑責，會影響未來就業與回國；不確定時「先問兵役單

位」。 

(二) 【家長版 E-DM】重點：破解「孩子還小、人在國外就沒

事」等誤解，強調「程序做對是保護孩子」。 

(三) 運用方式：內政部製作 E-DM 樣稿，提供縣市政府轉知教

育局（處），配合校園既有管道（社群軟體、班會、親

職講座、公告系統）進行轉傳與張貼。 

六、 預期效益 

(一) 短期：提升學生與家長對兵役法令的基本認知，減少因

資訊落差產生的違規。 

(二) 中長期：降低妨害兵役案件數，建立穩定且可複製的宣

導模式，達成民眾、行政與司法三贏。 

七、 結語 

妨害兵役防制，與其在事後花力氣處理，不如趁學生還在校

園時，就把界線說清楚。我們不追求一次講懂所有規定，但要確

保學生在做人生規劃選擇前，知道這件事有法律後果。 

 


